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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全校導師知能研習暨期末導師會議」程序表 

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  點 

12:30-13:00  報到 

林 

校 

長 

明 

芳 

誠樸樓 10F 

國際會議

廳 

13:00-13:10 主席致詞 

13:10-15:10 
專題演講：認真的你，有好好睡眠嗎? 

主講人：吳家碩 所長 (好夢心理治療所) 

15:10-15:30 茶敘 

15:30-16:30 
1、各單位業務報告 

2、學務處各組及進修部業務報告 

16:30-17:00 綜合座談 

17:00 散會 

 

 



3 

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課外活動指導組： 

請各位導師配合班級宣導及執行事項: 

一、就學貸款 

(一)辦理就學貸款手續: 

1.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銀行對保時間為 8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請務必

在期限內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 

2.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後，務必將貸款對保資料交至課指組承辦處，才

完成註冊手續。 

(二)為配合臺灣銀行及教育部就學貸款作業，請導師督促有申請就學貸款之同

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就貸資料繳交期限至 9月 23日，以便利後續作業。 

(三)畢業班之就貸生還款日期於畢業後一年起還款；延修生則需攜帶在學證明

至銀行辦理就貸還款延期。 

二、111學年度弱勢助學(每年僅能申請一次)，將於開學後至 9月 30日為申請

截止日期。111學年度欲申請弱勢助學同學，請導師務必轉知輔導辦理，並

提醒同學必須於期限內完成申請，超過截止日，將再不受理申請。 

註: 班上若有轉學生或復學生等，當學年已申請通過者,不能再重複申請。 

    延修生不得申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 

   「修業年限內」之學生方得申請，亦無教育部授權本校得予個案受理之可能。  

三、申請弱勢助學資格,請至學校行政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弱勢助

學查閱或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資訊網查閱。 

四、畢業典禮今年於 6月 11日(星期六)舉行。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取消實體畢業典禮活動，改採預錄影片於 6月 11日當天線上

撥放。 

五、高教深耕完善助學計畫案對象是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

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及孫子女、原住民學生、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懷孕或未滿三歲以下之學生。111學年度第

一學期申請時間為 9月 5日至 9月 15日止，相關名額與補助細項請洽課外

活動組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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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生活輔導組：(J707 辦公室) 

壹、防範意外事件與關懷學生： 

一、請各位老師利用暑假期間多加關懷同學與聯絡，多提醒同學防範意外事件，

尤其在交通意外事件之預防，請協助宣導交通意外預防及防衛駕駛觀念。 

二、同學發生急難意外或傷病住院時，生輔組可協助辦理急難慰助；請各位

老師下學期起可繼續運用本經費關懷學生，所需之探視慰問交通費、慰

問品生輔組亦有經費補助，請各位老師多加運用。 

貳、學生服務： 

一、免學費與減免補助： 

1.五專前三年免學費：請提醒學生須填寫與繳交「111學年度(含上下學期)

免學費補助申請表」，前述申請表將發放予五專二、三年級導師，請導

師協助轉發給學生，不論學生是否申請皆須繳交，煩請各班導師協助收

齊並擲回生輔組，另請導師協助催繳與審核家長是否簽章以免影響學生

權益。(免學費公告如附件一) 

2.各類學雜費減免：請通知班上同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

預扣預計於 111 年 6 月 1 日開放申請，截止日期為 111 年 6 月 30 日，

符合資格的學生請上網送出申請，並於期限內繳交紙本資料至生輔組。

(減免公告如附件二) 

三、請假與獎懲會議： 

1.本學期獎懲及假單簽核(缺曠統計 2/21至 3/26，疫情開始後依教育部疫

情規定不納入缺曠)於 6月 10日下午五點以前截止，請導師務必提早完

成審查學生假單及獎懲作業。 

2.期末獎懲委員會於 6 月 15 日中午召開，請留意班上同學自開學日起其

曠課時數達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二分之一者，達勒令退學同學依本校「學

生獎懲規定」第 12條第 16款之規定應予勒令退學。五專生定察同學請

留意勿再次達曠課 45節以上。 

四、學生安定就學辦理方式：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安定就學」分期辦理時間：每學期自開學日起

2周內上網提出申請（如期限過後，因臨時經濟有需要者得專案簽核）網

址：http://192.192.77.17/StudentFeeStage/Admin_Log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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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料 1.專案申請表(紙本)，2.分期付款單上網填報，列印紙本並簽

名，3.導師輔導紀錄表，4.學費單請由會計室蓋章(減免同學請先完成改

單) ，5.證明文件(弱勢助學、低收)。 

另如有辦理「勵學餐券」需求之學生，因有工讀單位安排之考量；請務

必於時限內提出申請，逾期將不再受理。 

五、111學年度新生班級導師，請協助完成正、副輔導班長遴選，於 6月 8日

前繳回生輔組，本組將於另行集合實施說明(若因疫情請系組理與同學實

施線上說明)；另新生始業式暫定於 9 月 2 日(星期五)舉行，9 月 1 日星

期四到校先期協助準備相關資料，整理各系新生輔導教室(如附件二)，

相關規劃要視疫情狀況。 

參、軍訓服務: 

ㄧ、延畢生務請於開學第三週內完成「延畢緩徵申請」（完成註冊）；若收

到徵兵令，請攜帶徵集令影本，至學校生輔組辦理"暫緩徵集用證明書"，

繳回所屬區公所辦理緩徵(如未具有本校在學學生身分者；如休、退學

者，即無法辦理)；另延畢之學生如無法線上申請役男出國手續，請直接

至所屬戶籍鄉鎮區公所申請。 

二、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有意願同學請於就讀大學第一學年或五專第

三學年，當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於大

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或五專第三學年、第四學年暑假，接受二階段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 

三、在學同學經完成兵役訓練而退伍者，請持「結訓令」，至生輔組辦理「儘

後召集申請」，如未辦理者致就學期間接到點召、教召令時，責任自負！ 

四、學生如個人基本資料有所變更；如戶籍地址變更或通訊地址改變…等；

請務必於開學後，持相關證明文件至生輔組辦理更正事宜。 

五、於暑假期間若有學生發生事情需要協助，請撥打 02-22961216 本校校安

中心專線，教官室同仁將會協助處理。 

 

 

 

共同營造友善校園「反毒、反黑、反霸凌」，  

                   生輔組感謝本學期您的協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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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五專前三年免學費補助申請通知 
申請作業公告 

1. 申辦方法： 

學生填寫「五專前三年免學費申請暨切結書切結書」，若勾選不申請免學費補助，請

務必於備註欄空白處寫原因。由各班將表單繳回生輔組以辦理後續相關作業流程。 

2. 申請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五專 1、2、3 年級者，每人均可申請「免學費」補助；如該學期曾

申請過補助，則視補助之金額是否尚有差額補助或無補助(免學費補助金額為該學期學

費實際繳納數額，且不得超過學校公告之學費標準 )。  

3. 切結書繳交期限：自 6 月 1 日至 6 月 17 日下午 4:30 止。 

4. 注意事項： 

請導師詳細調查確認已有簽名加蓋章(正、反面)，若有學生勾選不申請免學費補助，

請務必於該欄空白處中記載原因，例：低收入戶，此事有關學生權益請勿忽視。 

具低收入戶身分者，填寫「五專前三年免學費申請暨切結書切結書」請勾選不申請

免學費補助，再依據「各類學雜費減免」流程辦理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以免無

法請領助學金。 

經學校審核完成後，學生因故於開學後兩週內辦理休（退）學者；由學校主動註銷

免學費申請資格。 

軍公教遺族及現役軍人子女，請擇一擇優申請，不得與免學費重複。 

各類雜費減免請參閱下表，有打「」表示另需辦理雜費申請項目，依據「各類學雜

費減免」流程完成成雜費減免申請。 

學雜費減免系統應確實填寫與核對所填寫之學生本人與家屬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

號胡亂填寫、冒用他人身分證字號，即資料不全不予申請或取消資格並繳還免學

費全額。 

 

https://www.lit.edu.tw/student/6200/
https://www.lit.edu.tw/student/6200/
https://www.lit.edu.tw/student/6200/
https://osa.lit.edu.tw/ezfiles/13/1013/pictures/388/part_36086_1750259_4047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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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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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 請用學號、身分證字號登入： 

 

(2) 學費金額(僅可分五期)辦理分期，列印送至生輔組，資料為申請表，導師
輔導紀錄表，學費單(減免同學請先完成改單)，證明文件(弱勢助學、低收)，
分期切結書。 

 

 

附件四: 

黎明技術學院 111年新生始業式各系輔導人員名冊 

科系(班級) 人數 正輔導班長 副輔導班長 各系輔導教室 

  

班級： 

姓名： 

電話： 

班級： 

姓名： 

電話： 
 

  

班級： 

姓名： 

電話： 

班級： 

姓名： 

電話： 

 

  

班級： 

姓名： 

電話： 

班級： 

姓名： 

電話：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每班計兩位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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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住宿輔導組： 

一、配合疫情，國際一般生宿生，若有確診及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的學生，

請導師通知住輔組安排隔離寢室，依照學校防疫規定相關事項隔離，每日

餐費 200元，於解除管制後收費。 

二、本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時間，為期末考後 6/25-6/26兩日，請同學務必配合

完成離宿作業。 

三、本學期學生暑期住宿因疫情關係，不開放申請，請導師提醒同學知悉。 

四、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宿舍住宿申請規定： 

1. 因一般外籍生(含國際專班)及校外賃居宿舍承租之不確定因素，暫無法

實施 111-1之宿舍申請。 

2. 欲於 6月上旬公告 111-1宿舍申請相關規定，屆時申請作業採線上申請。 

3. 另為配合學校防疫規定，申請宿舍同學需完成三劑疫苗注射，始可申請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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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衛生保健組： 

(一)五專 1-3 年級同學第三劑疫苗已於 111 年 5 月 31 日注射 BNT 疫苗，共計學生 174 人、

教師 4人，總計 178人接種。 

(二)特殊傳染病新冠肺炎，因國外部分疫情仍然嚴竣，請師生儘量或暫緩出國研習、遊學等

相關等活動。 

 (三)目前國內新冠肺炎嚴峻，請老師上課時協助防疫宣導，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到群聚 

     場所及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四)上課時，若發現學生有咳嗽、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請立即通報健康中心。 

 (五)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本校於首頁設置防疫專區連結，請多加參閱。 

 (六)結核病是校園嚴重傳染病之一，若有發現長時間咳嗽不停之師生，請提醒就醫檢查及通 

     報健康中心，並注意上課教室通風問題。 

 (七)本校是無菸校園學校，全面禁菸請老師們協助宣導禁菸，若發現學生或其他人抽菸，請 

     協助勸導，抽菸有礙健康，您的功德無量。 

 (八)任課教室或場所，課後務必請該班值日生，整理乾淨後才能離開，維護教室場所整潔。 

(九)上課期間，若有發現緊急傷病時，請依意外及緊急傷病 sop 程序處理，能夠做到「發 

     現快、反應快、處理快、通報快」四快原則。 

(十)本校健康中心設有粉絲專頁，請老師多多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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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學生輔導中心： 

一、因應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請導師持續關心班上學

生身心適應狀況、加強對高關懷學生的追蹤關懷，協助學生安定身心。 

二、敬請各班導師加強關懷輔導班級學生並至校務系統-學輔管理系統-B24 (學

生輔導作業)項下填寫學生輔導紀錄，一般輔導資料導師可自行留存，不須

另繳交至學輔中心。 

三、需繳交至學輔中心之記錄如下： 

1. 特殊生、原住民生，請務必於學期末前繳交 2次紙本輔導記錄。 

四、學生通報與轉介： 

1. 請導師協助宣導健康安全之性態度與性教育、避免學生非預期懷孕，若

有疑似性侵/性騷事件(窗口：生輔組/進修部)、懷孕(含中止懷孕)之

學生(窗口：學輔中心)請務必通報。 

2. 若知悉班級學生有遭受家庭暴力或傷害等情形，請務必協助通報。 

3. 請導師協助持續推動生命教育，加強對於自我傷害高危險學生之辨識與

關懷，倘察覺有精神狀況不穩定、自我傷害行為、需專業諮商介入之高

關懷學生，請協助轉介至本中心，個案轉介單可於中心網頁下載 

五、學輔中心於開學後已完成二年級舊生班級之心情量表施測，若有統計與輔

導總表尚未繳交的老師，請盡速於 111年 06月 10日前繳交，遠距教學期

間，懇請導師透過通訊軟體等方式，遠端關懷學生心理健康狀況，並即時

提供相關輔導與協助。 

六、目前本校特殊生人數及障礙類別如下表(截至 111年 2月 10日止) 

障礙

類別 

智能

障礙 

視覺

障礙 

聽覺

障礙 

語言

障礙 

肢體

障礙 

腦性

麻痺 

身體

病弱 

情緒

行為

障礙 

學習

障礙 

自閉

症 

多重

障礙 

其他

障礙 
總數 

人數 54 2 10 2 6 2 2 21 96 46 4 0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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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師常見問題 Q & A： 

1. 什麼是特殊生？ 

因認知功能障礙(智能、學習)、情緒行為障礙(自閉)或身體感官(肢

體)障礙，嚴重影響其學習或學校適應，而需要因應其特殊需求給予

長期協助之學生。 

2. 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如憂鬱症、躁鬱症…等)是否可申請成為特殊生？ 

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而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需要特殊協助者。 

3. 資源教室跟學輔中心的差異是？ 

資源教室輔導員主要服務特殊生，學輔中心心理師主要服務全校有心

理議題、自傷自殺風險…等需高關懷之學生。 

 

 

  聯絡分機：1231-1237 

學生輔導中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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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J102辦公室) 

計畫性工作： 

備  註:1.以上活動暫定，為因應疫情彈性辦理，詳情將公告網頁周知。 

 

黎明技術學院學務處原資中心 1 1 1 - 1 學期學生活動一覽表 

活 動 名 稱 辦 理 時 間 參 加 人 員 活 動 地 點 

民 族 特 色 課 程 

( 服 飾 工 作 坊 ) 
7月~8月 

全 校 學 生 

(以原住民生為優先 ) 
待 訂 

民 族 特 色 課 程 

( 美 食 工 作 坊 ) 
7月~8月 

全 校 學 生 

(以原住民生為優先 ) 
待 訂 

校 外 推 廣 活 動 

( 部 落 有 教 室 ) 
7月 22~24日 原 住 民 生 花 蓮 馬 太 林 部 落 

新 生 迎 新 開學第一週 原 住 民 新 生 國 際 會 議 

新 生 座 談 9月 8日 
原 住 民 生 

( 原 民 新 生 為 主 ) 
國 際 會 議 

校 外 推 廣 活 動 

( 返 鄉 服 務 ) 
10月 

原 住 民 學 生 

(以原住民生為優先 ) 

校 外 

花 蓮 豐 濱 鄉 

全 校 性 活 動 

( 文 化 祭 ) 
10月 22日 

全 校 學 生 

(以原住民生為優先 ) 
待 訂 

聲 聲 不 息 

跨 校 歌 唱 比 賽 
10月 28日 

全 校 學 生 

(以原住民生為優先 ) 
體 育 大 學 

師 生 座 談 活 動 12月 15日 原 住 民 學 生 國 際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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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J102辦公室) 

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相關資訊 

開學日起至系統申請 

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獎助學金 

線上申請系統：https://cipgrant.fju.edu.tw/ 

 

線上申請完成後將申請表列印紙本送交原資中心(J102，1樓電梯前) 

       需繳交紙本資料如下: 

       1.申請表(務必簽名蓋章) 

       2.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印章(已有存留於原資中心者無須再繳交) 

       4.110學年度第 2學期成績單(須附班級排名) 

       *5「新生」請附高中 3年級全年成績單 

       未送交紙本資料至原資中心者，視同未辦理成功。 

申請資格: 

1.本要點所稱學生，指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 

  具原住民身分者。但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及就讀五專前三年、研究所者。 

2.本要點獎助學金申請標準與獎助金額如下: 

  (一)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 

      得申請獎學金，每學期新台幣二萬二千元。 

  (二)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或設籍臺東蘭嶼鄉具雅美族身分者， 

      (需工讀服務 48小時)得申請一般助學金，每學期新台幣一萬七千元。 

  (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者， 

      得申請低收入戶助學金每學期新台幣二萬七千元或中低收入戶助學金 

      每學期新台幣一萬七千元。(需工讀服務 48小時) 

https://cipgrant.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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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務處業務報告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J102辦公室) 

(一) 110-1學年度有關原住民族相關活動，將會陸續辦理，並於本校 

    原資中心最新消息公告。 

(二)為促進多元文化與友善校園，原資中心將不定期辦理原住民族相 

    關活動，並酌請開放全校師生皆可參與活動，屆時報名表將會以   

    本校信箱發送，鼓勵有意願參與之教師報名。 

(三) 導師轉知學生 

＊學生戶籍謄本可先申請 3份，減免、大專院校獎助學金、其他各 

  類獎助學金、校內助學金等，皆需要詳記事(註記原住民身份)之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新生申請獎助學金需高中 3年級全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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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 

進修部業務報告 

教務事項： 

ㄧ、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選課日程， 111年06月13日至111年06月23日，請

各班導師協助輔導學生選課。 

 

二、111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為9月5日(一)，請各班依課表於當週到課（班會

請導師自行協調時間開會）。 

 

學務事項： 

一、 就學貸款  

1. 辦理就學貸款：  

(1).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銀行對保時間為 8 月 1日起至 9 月 30日。  

(2). 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後，務必將貸款對保資料交至進修部，才完成註

冊手續。  

2. 為配合臺灣銀行及教育部就學貸款作業，請導師督促有申請就學貸款之同 

學，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貸資料繳交期限至 9 月 24日，以便後續作業。  

 

二、 弱勢助學 111學年度弱勢助學一年僅能申請一次，將於開學 9 月 1 日起 

至 9 月 23 日申請截止，111學年度欲申請弱勢助學同學，請導師務必輔 導，

隨時提醒同學於期限內完成申請。 

 

三、 學雜費減免： 舊生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請於 6/1 至 6/25 日進入學生

資訊系統申請，並將列印的申請單及證明文件送至進修部學務組，未繳申請單

及證明文件者則不先預扣，逾期者請於開學前至進修部學務組辦理。 

 

四、 安定就學： 開學日起至 9/30 止接受申請，請導師利用班會及各種集會

時機宣傳，以維護同 學權益。 

 

 

 


